附件3
[bookmark: _GoBack]株洲市财政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延期验收申请表
                （一式二份 双面打印）  申请日期:   年  月  日
	项目名称
	
	立项编码
	

	承担单位
	
	项目负责人
	

	项目起止期限  （以合同约定日期为准）
	年   月   日—     年   月   日
	联系电话
	

	申请延期至
	年  月  日
	延期年限
	       年

	资助方式
	1.拨款2.借款 3，贴息 4.其它
	经费额度
	万元

	合同约定指标：



	目前完成情况：








项目负责人：
年  月  日    

	申请延期验收的理由：


项目负责人：        
年  月  日  

	所 在 单 位 意 见
	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：       （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科 技 主 管 部 门 意 见
	科室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领导意见：

	备 注
	


注：1.一般必须在项目到期之前三个月提出申请；2.对超过项目结束期的项目不接受申请； 3，提交申请表时附上项目合同书复印件。


